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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邦證券股份有限公司等包銷泰谷光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國內第二次有擔保轉換公司債銷售辦法公告 
 

福邦證券股份有限公司等包銷泰谷光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國內第二次有擔保轉換公司債新台

幣捌億元整，每張面額新台幣壹拾萬元，計 8,000張，其中 1,048張由承銷商自行認購，佔承
銷總張數 13.10%；其餘 6,952張，佔承銷總張數 86.90%，採詢價圈購配售方式對外公開銷售。
詢價圈購作業於 103年 4月 28日完成，且承銷契約之副本業經報奉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
會備查在案。茲將銷售辦法公告於後： 
 
一、本案證券承銷商名稱、地址、電話、詢價圈購張數與先行自行認購張數及比例： 

承銷商名稱 地 址 電話 詢價圈購 
張數 

自行認購 
張數 

自行認購 
比例 

福邦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民生東路一段 51號 4樓 (02)8181-2688 4,720 800 10.0% 

統一綜合證券股份  

有限公司  

台北市松山區東興路 8號１

樓  

(02)2747-8266 

 
936 104 1.3% 

元大寶來證券股份

有限公司  
台北市敦化南路一段 66號 11樓 

(02)2718-1234 

 
1,080 120 1.5% 

宏遠證券股份有限

公司  

台北市信義路四段 236號 6樓 

 
(02)2700-8899 216 24 0.3% 

 
二、承銷價格及轉換價格之決定方式說明 

(一)承銷價格：本次詢價圈購係以轉換溢價率為承銷價格，轉換溢價率為 109.59%。  
(二)發行價格：本轉換公司債每張按面額壹拾萬元整十足發行。 
(三)轉換價格：本次轉換價格為新台幣16.0元，係以103年4月30日為基準日，取得泰谷光
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普通股股票在櫃檯買賣中心所前一、三、五個營業日收盤價格之

簡單算術平均數(分別為14.60元、14.58元及14.66元)擇一，經選定14.60元乘以轉換

溢價率109.59%為準。 
 

三、配售方式及認購數量限制 
(一)證券承銷商依實際承銷價格，並參考其詢價圈購彙總情形以決定受配認購人名單及數
量；受配認購人就該實際承銷價格及認購數量為承諾者，即成立交易，並應於規定期

限內繳款。 
(二)承銷商於配售轉換債時，應依據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證券承銷商詢價圈購配
售辦法」辦理。 

(三)認購數量以張為單位，最低認購數量為壹張，最高認購上限為 695張。 
 
四、配售後繳交債款 

(一)詢價圈購配售結束後，承銷商應將「繳款通知書」以電話、傳真或電子郵件方式通知
受配認購人，並將「配售通知書」及「簡式公開說明書」以限時掛號寄發受配認購人，

受配認購人應於繳款書所載繳款日(即 103年 5月 5日)向國泰世華銀行全省分支機構
辦理繳交債款手續。 

(二)受配認購人未能於繳款期間內辦妥繳款手續者，視為自動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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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配售通知書」及「繳款通知書」皆不得轉讓。 
 
五、轉換公司債發放 
泰谷光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於債款募集完成後，通知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於上櫃掛牌買賣 
日將債券直接劃撥至受配認購人指定之集保帳戶。 

六、轉換公司債上櫃 
本次轉換公司債於繳款結束，並向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申請上櫃備查

後，預定於 103年 05月 09日掛牌上櫃買賣。(實際上櫃日期以發行公司及櫃買中心公告

為準)。 

 
七、本次轉換公司債奉准上櫃以後之價格，應由證券市場買賣雙方供需情況決定，承銷商及

發行公司不予干涉。  

 
八、簡式公開說明書索閱方式 
有關泰谷光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財務及營運情形已詳載於公開說明書，請於本案承銷

公告刊登後至本承銷商之營業處所索取、上網查詢，或至公開資訊觀測站查詢（網址

http://newmops.twse.com.tw）。另本公開說明書陳列處所或主辦承銷商網站如下： 
 

台灣證券交易所 台北市信義路五段 7號 3樓、9至 12樓 
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 台北市羅斯福路二段 100號 15樓 
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 台北市復興南路二段 268號 6樓 
中華民國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 台北市南海路 3號 9樓（http://www.sfi.org.tw） 
福邦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http:// www.gfortune.com.tw 

     統一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http:// www.uni-psg.com 

     元大寶來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http:// www.yuanta.com.tw 

     宏遠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http:// www.honsec.com.tw 

 
九、會計師最近三年度財務資料之查核簽證意見 

年度 事務名稱 會計師姓名 查核意見 
100年 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區耀軍、羅瑞蘭 修正式無保留意見 
101年 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區耀軍、羅瑞蘭 修正式無保留意見 
102年 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區耀軍、羅瑞蘭 無保留意見 

 
十、財務報告如有不實、應由發行公司及簽證會計師依法負責。 
十一、律師法律意見書(如附件一)。 
十二、證券承銷商評估報告總結意見(如附件二)。 
十三、投資人應詳閱本銷售辦法及簡式公開說明書，並依轉換債之投資風險自行審慎評估，

福邦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及發行公司均未對本轉換債上櫃後價格為任何聲明、保證或干

涉，其相關風險及報酬均由投資人自行負擔。 
 
 

http://newmops.twse.com.tw
http://www.sfi.org.tw
http://www.gfortune.com.tw
http://www.uni-psg.com
http://www.yuanta.com.tw
http://www.honsec.com.tw


 3 

【附件一】律師法律意見書 
 

泰谷光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次為募集與發行國內第二次有擔保轉換公司債捌仟張及

國內第三次有擔保轉換公司貳仟張，每張面額為新台幣壹拾萬元整，合計發行總金額為新台

幣壹拾億元，向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提出申報。經本律師採取必要審核程序，包括實地瞭解，

與公司董事、經理人及相關人員面談或舉行會議，蒐集、整理、查證公司議事錄、重要契約

及其他相關文件、資料，並參酌相關專家之意見等。特依「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

準則」規定，出具本律師法律意見書。 
依本律師意見，泰谷光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向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提出之法律事項

檢查表所載事項，並未發現有違反法令致影響有價證券募集與發行之情事。 
 

 

                                                          永衡法律事務所  

                                                        詹亢戎律師 

 
【附件二】承銷商總結意見 
 

泰谷光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該公司」或「泰谷公司」)本次為辦理公開募集

國內第二次有擔保轉換公司債新台幣捌億元整暨國內第三次有擔保轉換公司債新台幣貳億元

整，每張面額新台幣壹拾萬元整，預計發行總面額為新台幣壹拾億元整，依法向金融監督管

理委員會提出申報。業經本承銷商採用必要之輔導及評估程序，包括實地了解泰谷公司之營

運狀況，與公司董事、經理人、及其他相關人員面談或舉行會議，蒐集、整理、查證及比較

分析相關資料等，予以審慎評估。特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

理準則」及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承銷商評估報告應行記

載事項要點」及「證券承銷商受託辦理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承銷商評估報告之評估查

核程序」規定，出具本承銷商總結意見。 

依本承銷商之意見，泰谷公司本次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符合「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

券處理準則」及相關法令之規定，暨其計畫具可行性及必要性，其資金用途、進度及預計可

能產生效益亦具合理性。 

  
主辦承銷商：福邦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黃顯華 

承銷部門主管：林瑛明 
 


